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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我要說明香港展覽業界是希望與貿發局加強合作，共同發展香港的展覽

業，創造雙嬴；從而使各方面，包括展商、買家及香港相關行業都得益。要達到

這樣的目的，當然要先革除扭曲市場的因素，避免壟斷，形成公平競爭，以達到

「大市場，小政府」的局面。

請先讓我們看㆒些主要的數據：

(1) 在香港十大展覽㆗，有七個是由貿發局主辦的。
(2) 業界租用香港會議展覽㆗心場㆞，其㆗ 8.6%的場租會轉交貿發局，形成業
界補貼貿發局辦展。去年貿發局在這方面的收入高達 5800萬元。

(3) 本港每年有 67個 2000平方米以㆖的展覽，按使用面積計算，貿發局的市場
佔有率高達 55%。

(4) 貿發局每年從展會的收益達到 7億 7佰萬元，不單在香港是最大的展覽公
司，在亞洲㆗亦是名列前矛的。

有關以㆖數據的詳情，如計算方式，資料來源等，我都已詳列在香港展覽會議業

協會立場書的附件㆗。

現貿發局每年從政府所取得的資助，加㆖會展㆗心場租的抽成，共達 4億 3千萬
元。香港展覽業界都認為市場存在著壟斷，不公平競爭及市場已被扭曲的情況。

此外，貿發局是灣仔會展㆗心的「業主」，帶著公營機構的帽子，並擁有建立多

年的全球買家資料庫，又積極開拓新展覽項目，這當然令業界更憂心！

貿發局在本月 19日曾就其在香港展覽業的角色召開了記者招待會，以㆘為部份
媒體的有關報導：

(1) 經濟日報說：「展費比私營低 1/3」
(2) 太陽報說：「私㆟公司未必願投資」
(3) 星島日報說：「指質疑是無理取鬧」

貿發局的工作是包括推動香港服務業的發展，這當然應包括會展業，但㆖述引自

貿發局的報導，都是負面的說法。這如何使業界能相信貿發局將會支持他們，為

他們服務呢？這確是加強了業界認為貿發局有「角色沖突」的看法。作為協會的

會長，我要鄭重聲明我們廣大的會員都不認同貿發局的辯說，在附件㆗，我們己

詳細說明了有關的理據。

請讓我在這裡去舉出㆒些主要及明顯的反証：

(1) 由香港業界在港所舉辦的展覽㆗，有㆔個規模及影響㆖是可與貿發局的展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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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匹比的。，他們的展位標價與貿發局的相比，有低 10%的，有相若的，有
高 10%的。平均來說，價格與貿發局的展覽差不多。道理其實很簡單，由於
貿發局的壟斷性㆞位，貿發局的定價其實就為市場的價格定㆘指標。如果私

營公司的定價高於貿發局 30%，將不為市場所接受。

(2) 是否業界沒有能力辦大型展覽或不願投資呢？
㆒句話：「不是！」他們不少在㆗國內㆞進行了投資及成功㆞舉辦了大型的

國際展。就舉我司為例，去年底我司在北京㆖海有 2個展覽，規模分別是 4
萬多及 7萬平方米。後者就等同於使用了香港會展㆗心的全部場㆞還有所不
足。從我公司的銷售額及展覽數目來看，在㆗國的展覽佔了近八成半，在香

港的不足 2成。但我公司在香港的僱員㆟數就接近 70㆟了。我司絕對有進
行投資及有能力經營大型的國際展。很多我會的私營展貿公司亦有同類的情

況，在外的多，在香港的少，甚至沒有。

在外㆞經營展覽，營商條件不同，法規不同，出外公幹又多，又要設海外辦

事處，何況㆗國的展覽市場還沒有完全開放，為何香港私營展覽公司會「捨

近圖遠」，「捨易圖難」呢？

這有兩個可能性，㆒是香港沒有市場，但貿發局及我會個別會員的發展說明

並不是這樣；另㆒個是市場被扭曲，存在著不公平競爭，使私營展覽公司，

只有很少進入本㆞市場的機會。

主席，各位尊貴的議員：

作為協會主席，我懇請您們的協助，改變被扭曲的市場，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，

取消用公帑建立壟斷，適當扶助業界發展，壯大本港的展覽業以能更好㆞面對周

邊城市的競爭。

具體來說，應推動貿發局在開拓新題目時應與業界合作；取消業界實質㆖對貿發

局的補助，或將這些收益用來支持業界在港發展業務，實行取之於民，用之於民：

限制貿發局不應在海外，特別是㆗國內㆞長期主辦或參與主辦非單純香港產品的

展覽，而將其業務集㆗於本港及本位。避免貿發局在海外與本港的私營展覽公司

又產生直接競爭；貿發局各項資源可與業界分享，如有需要，業界可支付相關的

合理費用。

香港展貿會議業協會

會長 朱裕倫
2004年 4月 23日


